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报送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情况和年度报告等的通知
区直各部门、单位，各镇、街道：

根据上级规定和有关文件要求，现就报送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情况和年度报告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信息公开统计表

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按照《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工作的通知》（威政办字〔2014〕75号）要求，认真填写《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见附件1）。

各部门、单位务于每月3日下班前，向管委办报送上月《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逢法定休假日可顺延）。

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填报工作，认真规范填写《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详见附件2填报说明），统计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举报投诉等情况，要与法制部门、监察部门及法院沟通确认，确保填报的统计数据真实完整、准确一致。

统计情况表的报送将列入2017年度信息公开考核。

二、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应包括：（一）概述；（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三）发布解读、回应社会关切以及互动交流情况；（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情况和公开情况；（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情况；（七）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八）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统计数字应与当地法院和法制部门统计数字保持一致）；（九）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十）所属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措施和落实情况；（十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十二）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年度报告以文字为主，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同时应丰富相关图片、图形、表格等多种表现形式，做到格式规范、内容全面、数据详实、图文并茂，提高新颖性和易读性。

三、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各部门、单位要精心规范编制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参考附件3：规范化文本《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四、2017年度工作计划

该工作计划是指部门、单位2016年工作总结中的2017年工作打算部分，而不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计划。

    五、网站更新内容
    各部门、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尤其是政务公开重点领域栏目的责任单位，迅速组织相关网站更新内容，确保网站内容及时更新。

请各部门、单位认真准备相关材料，务于2017年3月10日下班前向管委办报送电子word文本（发管委办电子政务办马建纲、王芸），同时报送纸质文本1份（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联系人：马建纲、王芸；联系电话：5629201。

特此通知。

附件：1.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2.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部分统计指标填报说明
      3.《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管委办公室    

                          2017年3月1日

附件1

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0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0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0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4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二、回应解读情况
	
	  0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0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0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0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0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0

	　　（一）收到申请数
	件
	　0

	　　　　　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0

	　　　　　4.信函申请数
	件
	　0

	　　（二）申请办结数
	件
	　0

	　　　　　1.按时办结数
	件
	　0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0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0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0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0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0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被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七、向图书馆、档案馆等查阅场所报送信息数
	条
	0

	　　（一）纸质文件数
	条
	0

	　　（二）电子文件数
	条
	0

	八、开通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或设立门户网站信息公开专栏）数
	个
	0

	　　（一）市政府及其部门门户网站
	个
	0

	（二）县（市、区）政府门户网站
	个
	0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门户网站
	个
	0

	九、市政府公报发行量
	
	 0  

	（一）公报发行期数
	期    
	0

	（二）公报发行总份数
	份
	0

	十、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十一、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0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0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0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0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0

	　　　　　2.兼职人员数
	人
	　0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
　　　　　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0

	十二、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0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0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0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0


（注：各子栏目数总数要等于总栏目数量）

附件2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部分统计指标

填报说明

　　一、主动公开情况。
　　1.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指按照《条例》规定，统计年度内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按条计算。凡公文类政府信息，1件公文计为1条，部分内容公开的公文也计为1条。其他政府信息，1份完整的信息（或其中部分公开的信息）计为1条。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不重复计算。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的同一条政府信息计为1条信息；部门联合发布的信息以牵头制作该信息的部门为填报单位；各单位转载、转发的信息不计入本单位统计数量。

　　2.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指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总条数。

　　3.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指制发规范性文件总件数，应为主动公开数和未主动公开数的合计数。

　　4.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政府公报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5.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各级政府网站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6.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官方政务微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7.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官方政务微信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8.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其他方式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二、回应解读情况。
　　9.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指回应涉及本单位职责的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的次数。

　　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不重复计算。以多种形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的计为1次回应;联合发布的回应情况以回应该热点或舆情的牵头负责单位为填报单位;各单位转载、转发的回应情况不计入本单位统计数量。

　　10.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指为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而参加或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的总次数。

　　11.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指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而参加各类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的总次数。

　　1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指本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或新闻发言人为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在政府网站接受在线访谈的总次数。

　　13.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指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在政府网站接受在线访谈的总次数。

　　14.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指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发布政策解读稿件的总篇数。

　　15.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指通过官方政务微博、微信回应的热点事件总次数（同一事件多次回应计为1次）。

　　16.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其他方式回应的热点事件总次数（同一事件多次回应计为1次）。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17.收到申请数：指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件数，申请应为书面形式或数据电文形式（应等于当面申请数、传真申请数、网络申请数、信函申请数4项之和）。

　　18.当面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到承担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受理点提出申请的件数。

　　19.传真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件数。

　　20.网络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网上提交申请方式提出申请的件数。

　　21.信函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信函邮寄方式提出申请的件数。

　　22.申请办结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提申请办结的总件数（应等于按时办结数和延期办结数2项之和）。

　　23.按时办结数：指根据《条例》规定，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的件数。

　　24.延期办结数：指根据《条例》规定，在延长的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的件数。

　　25.申请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提申请的答复的总件数（应等于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同意公开答复数、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不同意公开答复数、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申请信息不存在数、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8项之和）。

　　26.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的，告知其获取该政府信息方式和途径的答复件数。

　　27.同意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28.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同意部分公开的答复件数。

　　29.不同意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30.涉及国家秘密：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国家秘密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31.涉及商业秘密：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商业秘密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32.涉及个人隐私：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涉及个人隐私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33.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34.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的答复件数。

　　3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36.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答复件数。

　　37.申请信息不存在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答复件数。

　　38.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申请内容不明确，告知其作出更改、补充的答复件数。

　　39.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应通过咨询、信访、举报等其他途径办理的答复件数。

　　四、行政复议数量。
　　40.行政复议数量：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且被复议机关受理的件数（应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被依法纠错数、其他情形数3项之和）。

　　41.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指已办结的行政复议申请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件数。

　　42.被依法纠错数：指已办结的行政复议申请中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件数。

　　43.其他情形数：指行政复议申请中除已办结的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和被依法纠错数以外情形的件数。

　　五、行政诉讼数量。
　　44.行政诉讼数量：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且被法院受理的件数（应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被依法纠错数、其他情形数3项之和）。

　　45.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指法院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件数。

　　46.被依法纠错数：指法院判决或裁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件数。

　　47.其他情形数：指除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和被依法纠错数以外情形的件数。

　　六、被举报投诉数量。
　　48.举报投诉数量：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收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相关举报或投诉，且予以受理的件数。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49.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指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取的检索、复制、邮寄等费用总金额。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50.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指按照《条例》规定确定承担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个数。

　　51.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指按照《条例》要求设置的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的场所总个数。

　　52.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指具体承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人数（应为专职人员数和兼职人员数2项之和）。

　　53.专职人员数：指专门承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工作人员人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54.兼职人员数：指在承担其他工作的同时承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工作人员人数。

　　55.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指行政机关为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而纳入财政预算的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56.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指召开涉及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的次数。

　　57.举办各类培训班数：指围绕政府信息公开业务举办的各类短期、中期、长期培训班次数。

　　58.接受培训人员数：指到政府信息公开业务培训班接受培训的工作人员人次数。

　　除特别说明外，报表中如没有需填报的数据，则填“0”;涉及费用或经费的数据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
附件3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机关制作和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并保存的政府信息，除依法免予公开的外，由本机关负责主动公开或者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予以提供。

　　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本机关编制了《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需要获得本机关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建议阅读本《指南》。

　　本《指南》根据需要及时更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http://www. whctp.gov.cn）上查阅本《指南》，也可以到本《指南》指定发放点（地址：高区高新大厦东附楼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领取。

　　一、信息分类和编排体系

　　本机关在职责范围内负责主动或依申请公开下列各类政府信息：

　　（一）机构职能

　　主要包括：本机关工作规则；本机关机构设置、职能、领导成员名单及分工情况等。

（二）政策规定

　　主要包括：以本机关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需要公众知晓的文件。

　　（三）规划计划

　　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工作重点等。

　　（四）业务工作

　　主要包括：本机关各项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等。

　　（五）统计数据

　　主要包括：财政预决算报告、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统计信息及年鉴等。

　　（六）其他

　　主要包括：本机关重要会议、活动的主要情况；人事任免事项；本机关职责范围内依法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为方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查询本机关主动和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机关编制了《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http://www. whctp.gov.cn）上查阅该《目录》，也可以到指定地点（地址：高区高新大厦西附楼401档案馆）查阅。

　　二、获取形式
　　（一）主动公开

    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详见《目录》。

　　●公开形式

　　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采取政府网站网上公开形式。本机关网上信息公开网址为http://www. whctp.gov.cn。信息提供单位：管委办公室；咨询服务电话：5629201。网络维护单位：管委办电子政务管理中心；咨询服务电话：5629195。

　　本机关还采用以下辅助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通过新闻发布会和报纸等形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责任单位：高区工委宣传部；咨询服务电话：5629230。

   （2）本机关在高区高新大厦西附楼401室档案馆设有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到该查阅点查阅本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咨询服务电话：5629733。

    （3）本机关在高区高新大厦一楼大厅设有电子屏幕，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本机关网上公开的政府信息，网上留存的期限原则上为2年。超过留存期的信息，不再继续通过网上公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到本机关设立的公共查阅点（地点：高区高新大厦西附楼401室档案馆）查阅，也可以到本机关查询（电话：5629201）。

　　●公开时限

　　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除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有关规定，不公开以下政府信息：1.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3.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而未经批准的政府信息。4.需要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的政府信息，以及需要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的政府信息。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公开的政府信息。

    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负责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本机关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提出申请

　　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应当书面填写《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1）。《申请表》可以在受理机构处领取，也可以在本机关网站上下载电子版，复制有效。

　　申请人对申请获取信息的描述应尽量详尽、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本机关确定信息内容的提示。

　　1．本机关受理书面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除申请人当面提交《申请表》外，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申请人通过电报、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请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

　　2．本机关受理通过互联网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申请人可通过互联网在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首页“网上申请”直接填写并提交电子版《申请表》。

　　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获取与自身相关的注册登记、税费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信息时，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当面提交书面申请。

　　本机关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短消息等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申请处理

　　本机关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根据需要，可能通过相应方式对申请人身份进行核对。

　　本机关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要求申请人补正信息。

　　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答复，详见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流程图（见附件2）。

　　本机办理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能够当场答复的，将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确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延长答复时间不超过15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条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机关依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收费标准

　　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时印刷、邮寄等的收费标准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确有经济困难的，本人可向本机关提出减免相关费用的申请，并填写《申请表》相关栏目。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申请受理机构
　　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威海高区管委办公室

　　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高区管委办公室电子政务管理中心

    办公地址：威海市文化西路288号高新大厦808室

    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

　  联系电话：0631-5629201

　　传真：0631-5629201
电子邮箱：gqxxgk@whctp.gov.cn

　　四、其他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进行行政投诉。投诉电话：0631-5629071 ；传真：0631-5629125 ；电子邮箱:gqjwbgs@126.com ；通信地址：威海市文化西路288号高新大厦2206室；邮政编码：264209 ；接待投诉时间：工作日8:30-12:00 13:30-17:30。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威海高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2.威海高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流程图

          3.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标准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2017年2月20日

附件1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

请

人

信

息


	公民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法人

或者

其他

组织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时间
	

	所

需

信

息

情

况
	所需

信息

内容

描述
	

	
	选填部分

	
	所需信息的信息索取号
	

	
	所需信息的用途
	

	
	是否申请减免费用

申请。

请提供相关证明

不

（仅限公民申请）
	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

□纸面

□电子邮件

□光盘

□磁盘

（可多选）
	获取信息方式

□邮寄

□快递

□电子邮件

□传真

□自行领取/当场阅读、抄录

（可多选）

	
	□若本机关无法按照指定方式提供所需信息，也可接受其他方式


附件2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流程图


















附件3
      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服务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信息介质制作费
	复印费（A4）
	元/张
	0.5
	含纸张

	
	光盘记录费
	元/张
	2.5
	含光盘

	
	软盘制作费
	元/片
	3
	含软盘

	信息检索费
	信息检索费
	元/小时/人
	4
	

	信息邮寄费
	材料邮寄费
	按照国家邮政局规定的资费标准计收费用

	
	材料快递费
	

	
	材料传真费
	2元/页（超过5页后每页按1.5元）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人填写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受理机关登记（含网上登记），验证申请人身份，并出具《登记回执》





经批准延长15个工作日内答复，


受理机关出具《延期答复告知书》





受理机关当场不能答复，15个工作日内答复





受理机关当场答复





特殊


情况





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





特殊情况





能够确定的





申请内容不明确








属于部分公开范围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





信息


不存在





不属于受理机关


掌握范围





属于不予公开范围





属于公开范围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通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部分公开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





受理机关


出具《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受理机关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受理机关告知申请人信息掌握机关的联系方式





申请人办理缴费等申请手续





受理机关在规定时间内提供








受理机关当场提供





申请人签收










